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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印加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19 年 7 月 10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19 年 4 月 17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江阴市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中建材浚鑫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孙建安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无、无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江苏印加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毛海娟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无、无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江苏印加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印加）与中建材浚鑫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浚鑫科技）于 2017 年 8 月 2 日签订了《印加新能源设备采

购合同(天津宝坻 2.6MW 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电池组件采购合同》(买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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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编号: YJNY-GF173-CG02；卖方合同编号: CNBM-JT-XS-201708 ,以下简称《组

件采购合同》或合同》合同约定：江苏印加以单瓦价格 2.85 元向浚鑫科技购买

总数量为 2,600,100 瓦的多晶光伏电池组件(规格型号为:270W),合同总金额为

7,410,285.00 元；江苏印加应当按照合同附件 1 采购单约定的付款计划和比例向

浚鑫科技分期支付货款。 

    在本合同签订后,江苏印加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先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50%

作为预付款,浚鑫科技基于对江苏印加的信任及促成交易的愿望,在未向江苏印加

主张上述预付款的情况下,按照约定于 2017 年 8 月 30 日至 2017 年 9 月 18 日之

间,分批向天津市宝低区新安镇工业园区京冶华诚钢结构有限公司(项目工地)合

计运送了总数量为 2601720 瓦(含备用件)的光伏电池组件,以上货物均由项目工

地签收。浚鑫科技根据实际发货的数量向江苏印加开具了合同金额(人民币

7,410,285.00 元)的增值税发票(发票号 01347256)。 

按照合同约定，江苏印加应当向浚鑫科技支付预付款 3,705,142.5 元(合同款

50% );到货款2,964,114元(到货合同设备金额的40% ); 合同约定的银行保面时限

为一年,江苏印加收到货物的时间已超过一年, 出具银行保函已无必要，故江苏印

加还应当相应尾款 741,028.5 元(到货合同设备金额的 10% )上述款项共计

7,410,285 元。 

    然而,截至起诉之日,江苏印加仍未向浚鑫科技支付任何基于本合同项下的相

应货款,根据组件采购合司江苏印加还应当向浚鑫科技支付逾期支付款项日千分

之一(最高不超过合同价款 10% )的违约金。 

    综上,原告认为，浚鑫科技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完成了交货义务，但江苏印

加未能按照《组件采购合同》的约定支付货款,构成违约。根据合同和我国法律

的相关规定, 依法向贵院提起诉讼,恳请判如所请,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买卖合同货款人民币 7,410,285 元; 

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迟延支付货款的违约金人民币 741,028.5元。 

3.请求判令原告支出的律师费、诉讼费等实现本案债权的费用由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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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进行，公司将积极妥善处理相关诉讼，根 

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因该起诉讼尚未开庭审理，暂无法进一步判断该起诉讼事项对公司财务方面 

的实质影响，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评估对财务的影响，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四、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东旭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甲方）与公司（乙方）于 2019 年 6 月 6 日签订《协

议书》，甲乙双方就浚鑫科技诉乙方光伏组件买卖合同纠纷的三个项目（天津宝

坻 2.6MW、浙江台州 5.9MW 和天津中储粮）全部诉讼过程及法律后果达成如下

协议： 

    一、浚鑫科技诉乙方上述三个买卖合同纠纷均由甲方委托的律师代理乙方进

行诉讼；甲方律师的委托权限为特别授权，包括但不限于：代为立案；参加法庭

审理，陈述事实，提出证据；参加法庭辩论和调解；代为提出、承认、放弃、变

更诉讼请求；代为提起反诉；进行调解、和解；代为提起上诉；代为提交和领取

司法文书。 

     二、东旭派律师为乙方应诉浚鑫科技以上三个合同纠纷案件，无论胜败，

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均由东旭承担（但不限于货款及利息，违约金，诉讼费，律师

费），保全费，执行费等）。 

三、甲方律师代理本案所产生的一切律师费、差旅费等费用，均由甲方承担。 

四、在乙方严格按照本协议进行履约，本案的终身判决结果由甲方承担，如

乙方未能严格按照本备忘录进行履约，则本案的终身判决结果由乙方自行承担。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江阴市人民法院（2019）苏 0281 民初 5822 号《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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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旭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与江苏印加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6 日签订的《协议书》。 

 

 

江苏印加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7 月 11 日  


